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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屋頂型漁電共生綠能容許自我檢核表 

申請人：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：_________ _(電話：_________) 
申設土地：臺南市______區______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號等____筆土地 
申設土地位於：□先行區 □優先區 □關注減緩區；□位於海岸管理法之陸域緩衝區；

□其他 
土地總面積：___________平方公尺；用地類別：非都市土地_______區_______用地；

□都市計畫土地農業區 
申請設施總面積：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

項

次 
應備文件 是否備妥 

頁

碼 

◎ 下列審查文件一式三份 □是□否  

◎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 □是□否  

壹 
申請者身分證明

文件 

1. 自然人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2. 法人檢附公司最近登記文件、代表人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3. 申請綠能設施容許使用公司專用章授

權書(無則免附) 

4. 代理人為自然人需檢附委託書、身分

證正反面影本；代理人為公司法人需

檢附委託書、公司最近登記文件(自

辦者免附) 

5. 若申請人為公司法人，請指定聯絡窗

口，並填寫代辦授權書、檢具員工證

明文件影本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□是□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水產養殖設施附

屬設置綠能設施

經營計畫書 

 

 

 

一、設施名稱 □是□否  

二、設置目的 □是□否  

三、生產計畫(應與一階容許核准內容

一致) 
□是□否 

 

四、申請用地使用現況、經營概況及鄰

接區域現況分析 
□是□否 

 

五、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

(以文字或表格敘明興建劃設方式

之依據) 

□是□否 

 

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面積與其他

類別設施面積加總最大興建面積為
□是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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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備文件 是否備妥 

頁

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貳 

 

 

 

 

 

 

水產養殖設施附

屬設置綠能設施

經營計畫書 

該養殖場土地總面積 80%；涉及海

管範圍案件僅能於「基地內」留設

30%土地（維持原始地貌或露天通

透狀態）而不得於「基地外」留

設，最大興建面積為該養殖場土地

總面積 70%。 

六、設施建造方式 □是□否  

土方挖填說明(不得違反農發條例

施行細則第 2-1 條規定) 
□是□否 

 

七、引用水之來源及廢、污水處理計畫 □是□否  

承諾光電模組清潔僅使用雨水、清

水、回收水等無汙染水源 
□是□否 

 

承諾漁電共生案場施工期間如為抑

制揚塵有灑水之需求，僅使用清

水，禁止使用鹹水。 

□是□否 

 

八、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□是□否  

九、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

(敘明廢光電板回收機制) 
□是□否 

 

參 
土地登記謄本及

地籍圖謄本 

檢附最近一個月內申請之第一類土地登

記謄本；屬都市土地者，應另檢附都市

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

□是□否 

 

肆 土地使用同意書 

1. 檢附正本及身分證件正反面影本 

2. 非檢附正本蓋印「與正本相符」章

印 

3. 代理人出具授權書及身分證件正反

面影本 

4. 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，免附 

5. 同意提供使用對象為申請人 

6. 多筆土地或單筆土地多名所有權

人，請另附清冊以利核對 

7. 未徵得全體同意應出具使用切結書 

8. 同意內容應為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

施容許 

□是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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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備文件 是否備妥 

頁

碼 

伍 建物登記謄本 檢附最近一個月內查詢結果 □是□否  

陸 
建物所有權使用

同意書 

1. 檢附正本及身分證件正反面影本 

2. 非檢附正本蓋印「與正本相符」章

印 

3. 代理人出具授權書及身分證件正反

面影本 

4. 建物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，免附 

5. 同意提供使用對象為申請人 

6. 未徵得全體同意應出具使用切結書 

7. 同意內容應為申請設置綠能設施於

水產養殖設施屋頂等 

□是□否 

 

柒 建物使用執照及建管處核定之配置圖影本 □是□否  

捌 中央核定文件 

1. 設置綠能設施附屬於一般農業區農

牧用地之一般室內養殖設施、及特

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或一般農業區農

牧用地之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者，

應符合下列條件：(一)位於通過環社

檢核機制並經中央能源主管機關會

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優先推動漁

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。但發

電自用未出售者，不在此限。(二)申

請人應檢附養殖經營實績佐證資

料。 

2. 檢附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優先推動

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之函

文、公告清冊(標示申請地號或魚塭

編號欄位)。 

3. 養殖用地無須檢附 

□是□否 

 

玖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核准文件 □是□否  

壹

拾 

經營實績證明文

件(興建後應有放

苗之養殖事實及

收成實績) 

養殖漁業登記證 □是□否  

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放養申報書/養殖漁

業陸上養殖放養調查表(最近申請年度) 
□是□否 

 

出貨單據(需有收貨人用印證明)(出貨量 □是□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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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備文件 是否備妥 

頁

碼 

換算後達一階經營計畫書之產量，並列

式計算)。 

擇一：□用電證明、□進苗證明、□其他

(產銷履歷、ASC 等國際相關認驗證、

購買飼料單據、漁貨交易等)(最近一年

內資料) 

□是□否 

 

壹

拾

壹 

合法用水證明 非申請人所有請檢附水權使用同意書 □是□否 

 

壹

拾

貳 

綠能設施配置圖 

1. 各項設施尺寸(長、寬、高) 

2. 各項設施面積 

3. 設施名稱 

4. 比例尺(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) 

5. 以地籍線為底圖繪製 

6. 方位指標(指北) 

7. 一階農業設施之設置位置應與核准

內容一致。 

8. 各項設施之面積計算、配置比率請於

圖面適當處列式說明 

9. 圖紙以 A3 尺寸分幅彩色出圖，並製

作分幅一覽圖，以 A4大小摺頁裝訂 

10. 綠能設施之附屬設施(變電箱)不得設

置於水域上方 

□是□否 

 

壹

拾

參 

綠能設施立面及

剖面圖 
以 A3 大圖呈現 □是□否 

 

壹

拾

肆 

進排水圖 以 A3 大圖呈現 □是□否 

 

壹

拾

伍 

其他主管機關規

定之文件 

函詢水利局出流管制回函結果 □是□否  

位於特定區位者，請檢附內政部國家公

園屬同意海管審查文件或同意免審查文

件。 

□是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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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應備文件 是否備妥 

頁

碼 

◎ 
申請書應整份蓋印申請人章印，如檢附文件為影本者應蓋

印與正本相符章。 
□是□否 

 

◎ 

變更申請案請檢附原核准函及同意書正本、變更前後對照

表(申請書、內文、圖說)、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、申請書、

經營計畫書、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、土地使用同意

書、合法用水證明、設施配置圖、剖面及立面圖、進排水

路線圖等圖面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。 

□是□否 

 

 


